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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

处置市政污泥项目

2、建设单位：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4、建设地点：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

5、建设内容：本工程拟利用厂区现有二期工程有 1 台 1131t/h 循环流化床锅炉

1×350 MW超临界双抽供热机组，城镇污泥（含水量 80%）最大协同处置量为 300t/d、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最大协同处置量为 30t/d。

6、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无新增土建，无新增设备，不新增建构筑物，故无施

工期。

7、劳动定员：不新增职工。

1.2公众参与依据

国务院第 253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五条规定：

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据有关法规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

居民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法》中也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

2016年 12月 8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HJ2.1-2016）。根据导则，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中，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2019年 1月 1日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信

息公示，并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依据上述规范和相关要求，在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

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评期间，按照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并

编制了《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

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3公众参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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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与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其目的是让公众了解本工程情

况，可使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公众的参与，辨析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利于

化解不同矛盾，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使建设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更有效地提高

项目的环境和长远效益。

1.4 公众参与工作内容

1.4.1信息公开

1、第一次信息公开：在委托环评后 7日内进行第一次公示，采取在企业集团网

站上发布公示信息的方式，向社会发布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建设

单位及评价单位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咨询方式等信息。

2、第二次信息公开：在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进行第二次公示，采取企业集团网

站、项目周边村庄张贴公告以及当地主流报纸公示的方式，向社会发布本项目建成后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预测及最终结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对环境的主要

影响及减轻或预防措施、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等信息。

3、报批前公示：报告编制完成后，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4、补充公示：为了充分了解各有关方面意见，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及当地主流报

纸进行了补充公示。

1.4.2 公众意见征询

本项目公众意见调查对象主要为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公众参与调查方式详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调查方式一览表

方式 时间 活动对象 地点
实施
单位

信

息
公
开

第一次
公示

网上公示 2022.8.3 枣庄市公众
企业集团网站：

http://www.yhmdh.com/col.jsp?id=
104

枣庄

八一

水煤

浆热

电有

限责

任公

司

第二次

公示

网上公示 202310.9~10.20 枣庄市公众
企业集团网站：

http://www.yhmdh.com/col.jsp?id=
104

张贴公告 202310.9~10.20
拟建项目周

围居民等环

境敏感点

拟建项目周围村庄

报纸公示 2023.10.16 枣庄市公众 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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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时间 活动对象 地点
实施

单位

2023.10.18 枣庄市公众 山东商报

报批前
公示

网上公示 2023.11.14 枣庄市公众

企业集团网站：

http://zzky.shandong-energy.com/7
7803/106497/2023/11/28925054.ht

ml

补充公
示

网上公示 2024.1.15~2024.1.26 枣庄市公众

枣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http://www.zzctp.gov.cn/zwgk/xxg
kml/sgdw/sthjfj/202401/t20240115

_1825885.html

报纸公示

2024.1.18 枣庄市公众 枣庄日报

2024.1.24 枣庄市公众 枣庄日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示内容：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公示日期

2022年 11月 28日。环评工作委托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5日，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在企业集团网站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2年 8月 3日；

网址为企业集团网站：

http://www.yhmdh.com/col.jsp?id=104公示截图见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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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群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示内容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公示时间及时限：2023年 10月 9日-10月 20日（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

求。

3.2 公示方式

本项目通过网站、报纸公示及周边村庄公示栏张贴三种方式进行信息公示。

3.2.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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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选取企业集团网站进行信息公示，网站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2.8.3~8.16

网址：企业集团网站：

http://www.yhmdh.com/col.jsp?id=104

网站公示截图如图 3-1。

图 3-1 网站公示截图

http://www.yhmdh.com/col.jsp?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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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项目通过山东商报进行信息公示，该日报为项目所在区域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报纸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登报时间：2023年 10月 16日和 10月 18日。

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2。

图 3-2（1） 报纸公示照片 1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9

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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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张贴公告选取距离项目附近的兴仁街道蟠龙花园、洪洼新村、蟠龙湖景苑小区、

陶庄镇东仓村开展，张贴地点为公众易于知悉的公开栏，选取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3。

图 3-3 张贴公告照片

3.2.4 其他

无。

3.2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群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报批前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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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示内容：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公示日期

2023年 11月 14日。

3、公开方式

在企业集团网站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4日；

网址为企业集团网站：

http://zzky.shandong-energy.com/77803/106497/2023/11/28925054.html

公示截图见如图 4-1。

4、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群众的反馈意见。

http://zzky.shandong-energy.com/77803/106497/2023/11/28925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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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第三次公示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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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补充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公示时间及时限：2024年 1月 15日~2024年 1月 26日（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

求。

3、公示方式

本项目通过网站及报纸公示方式进行信息公示。

（1）网络

本次公示选取企业集团网站进行信息公示，网站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4年 1月 15日~2024年 1月 26日

网址：枣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http://www.zzctp.gov.cn/zwgk/xxgkml/sgdw/sthjfj/202401/t20240115_1825885.html

网站公示截图如图 3-1。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4

图 3-1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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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

本项目通过山东商报进行信息公示，该日报为项目所在区域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报纸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登报时间：2024年 1月 18日和 1月 24日。

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2。

图 3-2（1） 报纸公示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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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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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群众的反馈意见。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群众的反馈意见。

6其他内容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包括：

1、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

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报纸公示（纸质版）。

以上材料由我公司存档备查。

6.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7 附件

1、第一次公示信息

2、第二次公示信息

3、公众意见表

4、建设单位关于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8

附件 1 第一次公示信息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废物焚烧炉协同处置医疗废物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发布单位：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

定，<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

泥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期间需进行公众参与，现将本工程基本情况和环境影响评价

情况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

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项目名称：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

置市政污泥项目

建设单位：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枣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现有工程概况：目前厂区内一期工程：1台 130t/h水煤浆锅炉、2台 130t/h循环

流化床锅炉（一用一备）；二期工程：1×1131t/h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均已取得

了环评批复（鲁环审【2003】140号、鲁环审【2008】95号、环审【2014】120号），

一期工程于 2009年取得了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批复（鲁环验【2009】29号），

二期工程于 2019年完成了自主验收。

本次技改内容：本项目为技改项目，不增加产能，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对二期工

程进行技术改造，在燃煤的基础上掺烧市政污泥。全部依托现有工程，不新增生产设

备。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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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名称：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单位地址：枣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联系人：孙彤

4、电 话：19963262866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1、单位名称：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地址：济南市历山路 50号

3、联系人：聂工

4、联系电话：17866858826

5、邮箱：117973347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目前本项目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价初期阶段，为使广大市民，尤其是项目附近居民

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信息。欢迎广大市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

单 位 提 出 宝 贵 意 见 和 建 议 。 可 以 从 国 家 环 保 部 网 站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公众

意见表（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并填写意见并反馈。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以上电话、信件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

工作的意见看法。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

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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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废物焚烧炉协同处置医疗废物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本企业拟建设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

处置市政污泥项目，已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根据国家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制完成《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

×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为保护公众权益，充分了解各有关方面意见，进一步做好修订工作，现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就上述文件公开征集意见。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参照公众意见表的格式，向我单位提出意见和建

议。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QQcsvAqC2r9XG8jt9Aiw?pwd=olih

提取码：o1ih

公众也可以到本企业或者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1）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枣庄高新技术开发区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孙彤

邮箱：1179733474@qq.com

联系电话：15865280859

（2）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名称：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贞元街 1277号鲁坤天鸿创谷中心 1-1号楼

联系人：聂工

mailto:hkyhuanpinggong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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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7866858826

（二）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距离本项目厂址 5km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以及个人。

（三）获取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QQcsvAqC2r9XG8jt9Aiw?pwd=olih

提取码：o1ih

（四）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3年 10月 7日~2023年 10月 18日。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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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项目名称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

污泥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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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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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单位关于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下：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枣庄八一水

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协同处置市政污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工作，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

档备查。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31t/h循环流化床锅炉协

同处置市政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

本单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

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单位：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3月 8日


	目录
	1 概述
	1.1建设项目概况
	1.2公众参与依据
	1.3公众参与的目的
	1.4 公众参与工作内容
	1.4.1信息公开
	1.4.2 公众意见征询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2 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2 公示方式
	3.2 公众意见情况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报批前公示情况
	4.2 补充公示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其他内容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6.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7 附件
	附件1  第一次公示信息
	附件2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附件3 公众意见表
	附件4  建设单位关于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